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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貳、案   由：內政部營建署自民國 81 年起推動執行污水

下水道建設計畫近 20 年，投入經費高達新

臺幣二千餘億元，然迄 99 年底全國污水下

水道普及率仍僅 25.7％，且有將近七成縣

市之污水下水道普及率低於 10％，甚至苗

栗縣、臺東縣、澎湖縣及嘉義市等 4 縣市迄

仍掛零，計畫協調與督考機制長期效能不

彰；又恣意擴大民間參與規模，導致後續執

行處處掣肘，迄 99 年底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僅提升 0.48％，尚不及第三期計畫所訂 97

年底前提升 5.5％之目標；且因污水處理廠

選址不當或與污水管網建設時程無法配

合，導致全國完工 1 年以上之 44 座污水處

理廠中，超過四成之處理用戶污水比率不及

30％，設施（備）投資顯未達成計畫效益，

浪費公帑損及施政形象，確有怠失。 

參、事實與理由： 

案經調閱相關卷證資料，並於民國（下同）99 年 12

月 23 日約詢審計部及內政部營建署（下稱營建署）等機

關人員，責請再就所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截至

99 年 12 月底之實際辦理情形據實查復到院。茲就調查

發現行政違失，臚列如下： 

一、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自 81 年起執行近 20 年，投入經

費高達新臺幣二千餘億元，然迄 99 年底全國污水下

水道普及率仍僅 25.7％，且有將近七成縣市之污水下

水道普及率低於 10％，甚至苗栗縣、臺東縣、澎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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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嘉義市等 4 縣市迄仍掛零，顯見計畫之協調與督考

機制長期效能不彰，難辭怠忽之咎 

(一)按下水道法第 2 條第 2 款規定：「下水道：指為處

理下水而設之公共及專用下水道。」第 3 條規定：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 4 條

第 1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左列事項︰…四、

直轄市、縣(市)下水道建設、管理與研究發展之監

督及輔導。…」另查內政部營建署組織條例第 2 條

規定：「內政部營建署掌理左列事項：…十一、關

於市區道路、自來水、下水道、市區公園建設之督

導事項。…」又內政部營建署補助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辦理下水道建設計畫作業要點（下稱補助作業

要點）第 1 點規定：「…為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辦理下水道建設計畫，掌控執行進度、督導查核

執行績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查營建署自 81 年起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迄

第三期 97 年底屆期，前後歷時十七年，已累積相

當執行經驗，期間雖應本院糾正而研採多項改善措

施，且第三期較之前兩期，亦以擴大公共建設投資

計畫特別預算編列新臺幣（下同）4 億 7,867 萬餘

元，聘僱約用人員 819 名協助該署及地方政府辦理

相關業務，惟於第三期建設計畫執行期間，該署猶

未能有效排除興建、營運與管理等瓶頸障礙，導致

國內污水下水道普及率提升緩慢，迄屆期程（97 年

底）仍僅 19.5％，與原訂 22.10％目標落差達 2.6

％，爰該署於擬訂第四期建設計畫執行目標時，遷

就前期污水下水道實際執行進度，先將 97 年普及

率目標值下修為 19.27％（調降 2.83％），再據以

擬訂後續 98 至 103 年度之計畫目標，以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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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迄 99 年 12 月底，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25.7

％，尚高於預定目標 23.77％。然查，當時全國 25

個直轄市、縣(市)中，卻有高達 17 個縣市（近七

成）之污水下水道普及率低於 10％，其中甚至有苗

栗縣、臺東縣、澎湖縣及嘉義市等 4 個縣市之污水

下水道普及率迄仍掛零（詳後附表 1）。 

(三)經詢據營建署坦言，第三期建設計畫執行期間，各

級機關在財務、組織人力、營建資源及行政協調等

方面，確仍存在瓶頸障礙，如：(1)地方配合款無

法足額編列致延後付款，影響廠商投標意願；(2)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及「水污染防治費」遲未開

徵，有失公平且管理維護難以為繼；(3)營建署臨

時編制之下水道工程處，層級偏低，影響業務推

動；(4)下水道專業技術之統合更新及人員養成訓

練機制等，尚待建立；(5)國內下水道專業廠商及

專業技術工，均有不足；(6)國內欠缺自行生產推

進機具技術及材料能力，且後勤維修體系未臻完

善；(7)管材供應量能需隨計畫經費擴充，若無法

穩定投入建設經費，供應商難以配合增加生產線；

(8)路權機關挖路許可證核發不及，影響工進；(9)

地下既有管線眾多，施作空間受限，且因污水下水

道管線單位頇全額負擔管線遷移費用，增加協商、

審查及驗收等時程；(10)早期建築化糞池及污水排

水管大都設置於後巷，從施工前說明會、鑑界、違

建查報拆除等皆需時間，且地方建管單位人力無法

負荷，而延宕接管績效；(11)教育宣導不足，施工

期間迭有申訴案件或不願配合提供施工空間等。 

(四)另審計部查核污水下水道第三期建設計畫執行情

形，亦剴切指正：(1)中央及地方政府下水道組織

人力未臻健全；(2)建設效益展現緩慢，未獲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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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重視；(3)民眾對建設重要性認知不足；(4)違

建拆除困難，用戶接管施工不易；(5)實際投入經

費與原計畫相較明顯不足；(6)高雄市楠梓促參系

統遲未規劃興建污水管道及用戶接管工程，無法及

時彰顯處理廠效能；(7)下水道法相關條文規定欠

周延等 7 項第二期建設計畫期間所遭遇興建、營運

與管理之障礙，遲未有效解決。嗣後污水下水道第

四期建設計畫雖已納入「愛台 12 建設」，各年度

建設經費均較第一至三期計畫時期有所提高，惟當

前政府財政日益困窘，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及水污染

防治費迄無法全面開徵，建設缺乏穩定財源，中央

政府於 98 至 100 年間實際編列之污水下水道建設

預算猶仍短少，僅占第四期計畫預估需求經費比率

之 99.45%、80.92%、68.29%，且有逐年降低之趨勢

（如下表）；至於高雄市楠梓促參系統污水管道規

劃興建及用戶接管工程，截至 99 年 12 月底止，雖

已完成 1 萬 1,690 戶接管，惟該系統處理用戶污水

之比率仍僅 26.6%，接管率猶待提升；而其餘 5 項

缺失，則迄無具體明顯之改善成果。 

年度  
98 99 100 

需求數 實編數 
實編 
比率 

需求數 實編數 
實編 
比率 

需求數 實編數 
實編 
比率 

金 額
(億元) 162.71 161.83 99.45% 206.98 167.5 80.92% 235.43 160.78 68.29% 

註：實編比率係指(中央政府於該年度所編之污水下水道建設預算金額 /第四期

計畫預估該年度所需建設經費)之比率。 

(五)營建署掌理下水道建設督導事項，對於地方政府執

行污水下水道建設負有補助建設經費及掌控執行

進度、督導查核執行績效等職責。然該署自 81 年

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以來，前三期計畫執行期

間，始終無法有效突破解決於興建、營運與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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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之瓶頸障礙，致使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偏低，雖

經本院提案糾正並促請行政院督促改善，惟第四期

建設計畫執行迄 99 年底止，用戶接管普及率仍僅

25.70％，遠遠落後於歐美先進國家，甚至大幅落

後於馬來西亞、印尼等國。迨本院調查函詢，該署

猶歸責於地方配合款編列不足、污水下水道使用費

及水污染防治費遲未開徵、專責單位層級過低、專

業廠商及技術人力與機具管材欠缺、施工協調費時

延宕等因素，顯見計畫之協調與督考機制長期效能

不彰，難辭怠忽之咎。 

二、未經審慎務實評估，恣意擴大民間參與污水下水道建

設規模，導致後續執行處處掣肘，迄 99 年底（第四

期計畫執行 2 年）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僅提升約 0.48

％，尚不及第三期計畫所訂 97 年底前提升 5.5％之目

標，顯未善盡職責 

(一)依下水道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辦

理事項︰一、下水道發展政策、方案之訂定。…」

另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計畫編審辦法（97 年

12 月 30 日廢止）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中長程個

案計畫之擬訂，應參酌本機關資源能力，事前蒐集

充分資料，進行內行環境分析及預測，設定具體目

標，進行計畫分析，評估財源籌措方式及民間參與

之可行性，訂定實施策略、方法及分期(年)實施計

畫」。 

(二)按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屬中長程個案計畫之一，營

建署依據行政院 92 年度核定「促進民間參與污水

下水道系統建設推動方案」，自第三期建設計畫開

始，明訂污水下水道建設改採政府自辦與促參系統

併進之發展方針，並為配合擴大民間參與之既定政

策，遵照游前院長指示，檢討將原計畫推動促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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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11 處增為 36 處，預估至 97 年度將達到快速提

升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5.5％之效益。惟該修正計畫

內容，於 93 年 7 月 22 日報經內政部函轉行政院核

定時，前政務委員郭瑤琪已明確指出「目前市場胃

納未明，短期推出 36 個 BOT 系統，可能讓規劃不

周全之計畫充斥市場，而致計畫目標空轉，建請計

畫推出優先順序宜自整體財源籌運、案件效益、相

關產業胃納及地方政府承辦條件再予評估，並應同

時配合提升地方政府之承辦能力」等意見。 

(三)然營建署卻未參據中長程計畫編審相關規定及政

務委員提示意見，於計畫擬訂或修正過程審慎規劃

與評估促參系統適法性及有利可行之推動方式，進

而釐訂污水促參計畫優先推動次序，亦未就短期間

內全面推展新政策所可能引發之阻力，審慎研謀因

應對策或彈性推動等配套措施，並加強政令宣導，

以及注意政府資訊公開透明等，諸如揭露政府未來

年度支付促參系統污水處理費用情形等，致衍生民

間參與模式之適法性爭議、政府財政負擔等，屢遭

民意代表或輿論媒體抨擊；其中 95 年度原編列推

動促參系統之預算 1 億 3,242 萬元，即遭立法院決

議凍結且未獲同意動支，甚有部分地方政府不支持

促參系統之推動，致議約完成數年卻延遲無法簽

約，如：臺北縣三鶯系統，民間業者投資心態轉趨

觀望保守，投資意願低迷。嗣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

96 年度總預算時，作成促參系統應審慎評估辦理之

決議後，該署始於 36 處促參系統中，再重新擇定

具投資效益且縣市政府有意辦理之 14 處，優先推

動執行。該署率行推動污水下水促參政策，導致第

三期建設計畫截至 97 年底止，原定推動促參之 36

處系統中，僅臺北淡水、高雄楠梓及宜蘭羅東 3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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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完成簽約，並執行用戶接管數 3,244 戶，污水

下水道普及率僅提升 0.06％，遠不如預期快速提升

5.5％；縱延至 99 年 12 月底，第四期計畫接續執

行兩年後，實際進入營運階段者，仍僅有上開 3 個

系統，接管戶數雖略增至 27,995 戶，惟污水下水

道普及率仍僅提升 0.48％，詳如下表。 

污  水  系  統  名  稱  用  戶  接  管  數（戶）  

宜蘭羅東 5,237 

臺北淡水 11,068 

高雄楠梓 11,690 

提升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0.4836％ 
註：提升污水下水道普及率=促參系統接管戶數/全國家戶數 

(四)行政院為落實擴大民間參與之既定政策，指示營建

署檢討將民間參與污水下水道建設系統由 11 處擴

增為 36 處，然營建署規劃「污水下水道第三期建

設計畫（修正計畫）」時，卻未落實民間參與（BOT）

模式與傳統政府自建方式之利弊比較，並將政府財

政負擔因民間參與可獲得紓緩之程度等客觀因

素，務實納入「可行性研究」及「選擇及替代方案

之成本效益分析」比較分析，即率行將原計畫採促

參方式興辦之 11 處污水系統，恣意擴大為 36 處，

迨至民間業者投資意願低落，地方政府執行欠佳，

計畫目標無法達成後，該署始重新檢討擇定 14 處

具投資效益且地方政府有意辦理者，優先推動執

行。嗣行政院於 98 年 3 月 30 日核復污水下水道第

四期建設計畫時指示略以：1.已完成簽約 3 處（楠

梓、淡水、羅東）及議約完成尚未簽約 2 處（三鶯、

竹南頭份系統），仍依原促參方式辦理。2.尚未簽

約系統中，先期計畫已獲行政院專案核定者，依促

參法公告招商 1 次，如無人申請而流標後，得依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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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意願改以政府採購法方式辦理。 

(五)然查，污水下水道第四期建設計畫執行迄 99 年 12

月底止，已簽約之促參系統中，仍僅宜蘭羅東、臺

北淡水、高雄楠梓 3 個系統進入營運階段，接管戶

數 27,995 戶，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僅提升約 0.48％，

尚不及第三期計畫原訂於 97 年底前提升污水下水

道普及率 5.5％之目標。足徵其計畫檢討修正過

程，未經審慎務實評估，即恣意擴大民間參與污水

下水道建設規模，導致後續執行處處掣肘，普及率

之提升遠不如預期，顯未善盡職責。 

三、污水處理廠選址不當或與污水管網建設時程無法配

合，導致全國已完工 1 年以上之 44 座污水處理廠中，

超過四成（19 座）之處理用戶污水比率低於 30％，

設施（備）投資顯未達成計畫效益，浪費公帑損及施

政形象，確有怠失 

(一)按營建署訂頒補助作業要點第 6 點規定：「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申請補助污水下水道系統工程，應先

依下列程序完成系統規劃及實施計畫核定：(一)污

水下水道系統規劃由本署或補助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辦理，規劃時應邀請學者專家參與期中及期末

審查，規劃完成送本署核備後印製規劃報告。(二)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依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報

告，並依現況資料及數據，研提分期實施計畫函報

本署審核，經本署邀集學者專家及行政院經建會、

行政院主計處等中央相關機關審查報內政部核定

後，作為分年編列補助經費之依據。(三)實施計畫

雖經核定，本署仍得於年度預算額度內，依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各系統計畫執行狀況及經費支用情

形覈實補助。(四)實施計畫所列經費、期程及工程

內容若有變更，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提報修正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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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送本署審核後報內政部核定。」第 9 點規定：「年

度建設計畫之申請程序如下：…(三)本署依據『中

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申請計畫型補助款補助

之處理原則』成立計畫評比小組並就下列標準進行

審查：…3.以前年度計畫及預算執行情形。…6.直

轄市、縣(市)政府應負擔經費之財源籌措及相關財

務。」第 10 點規定：「為配合中央政策、重大公

共建設計畫或重要活動之推動，需優先辦理之工程

項目，得由本署送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優先檢

討列入年度建設計畫辦理。」 

(二)按污水處理係利用埋設於地下之管線，將家庭生活

污水或事業廢水收集送至污水處理廠處理後，排放

至河川或海洋，其處理設施包括污水處理廠、抽揚

水站（截流站）、污水收集系統（污水管網系統）、

用戶接管，缺一不可。且因各污水下水道系統所需

建設經費，動輒數十億元或數百億元，爰為落實前

揭計畫執行策略，營建署於審核個別系統規劃作業

或各縣市政府提報分期實施計畫時，應妥為掌控其

污水處理廠與污水管道之建設時程，俾據以分年核

定補助辦理，實責無旁貸。復查污水下水道第三期

建設計畫所訂執行策略及方法，其分年執行策略明

載：優先補助高雄市、基隆市、臺南市、臺中市、

臺北縣等已完成污水處理廠之縣市辦理用戶接

管，以期短期內提升用戶接管普及率，以及考量工

業區污水處理廠納接生活污水之可行性，辦理鄰近

地區用戶接管工程等。另已設計完成或興建中之污

水處理廠，包括高雄縣、屏東縣、苗栗縣、宜蘭縣

等，配合其污水處理廠建設期程，同時推動主、次

幹管及用戶接管工程。 

(三)然據營建署查復，截至 99 年 12 月底，全國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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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以上之 44 座污水處理廠中，仍有超過四成（19

座）之處理用戶污水比率低於 30％（詳後附表 2）。

究其主因，用戶接管工程推動不力且建設時程配合

未洽等，實難辭咎。茲分述如下： 

１、早期（92 年以前）興建完成之污水處理廠，未積

極推動地區用戶接管工程： 

(１)查營建署執行第三期計畫自 92 至 97 年度間，

共編列預算補助地方建設約 550 億元，為求快

速提升用戶接管普及率，特將第二期建設計畫

92 年屆期前已完工污水處理廠之用戶接管工

程，列為計畫優先補助對象。然營建署卻未積

極要求基隆市等 7 個縣市政府，將第一、二期

（81 至 92 年間）已完工污水處理廠之用戶接

管工程列入年度建設計畫，並予以優先核定補

助，導致 9座已完工營運多年之污水處理廠（最

長為 18 年、最短為 7 年），實際污水處理總量

始終難以提升至設計總量，截至 99 年 12 月

底，仍有超過半數（八里廠等 5 座）之用戶污

水處理比率未達 50％，處理效能長期偏低（詳

後附表 3）。 

(２)復查第三期建設計畫開始執行前，營建署原考

量規劃臺中工業區等 5座污水處理廠納接生活

污水之可行性，經其評估結果，除斗六（雲林

縣政府耗費 795 萬餘元，委託進行相關規劃設

計）及五股工業區處理廠因污水處理量有限，

尚不可行外，其餘臺中、南崗及六堵工業區處

理廠可規劃納接生活污水計 1 萬 1,739 戶；惟

迄 99 年 12 月底，第四期計畫執行兩年後，實

際用戶接管數仍僅 7,345 戶，占規劃總戶數 1

萬 1,739 戶之 62.56％，執行成效顯然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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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後續新建之污水處理廠及污水管網或用戶接管

時程，猶未周妥規劃配合： 

(１)經查，前揭已完工超過 1 年，而處理用戶污水

比率仍低於 30%之 19 座污水處理廠中，「雲林

縣斗六廠」、「花蓮縣花蓮廠」及「基隆市和平

島廠」等 3 座，分別於 95 年 9 月、97 年 4 月、

98 年 3 月完工，卻因相關分支管網或用戶接管

工程無法同步完成，導致該等處理廠僅能先行

處理截流水，而實際處理用戶污水比率，僅各

占 5.4％、6.8％及 0.1％，政府斥資興建之設

施（備），顯未發揮應有效能。 

(２)另「臺中縣石岡壩系統」之污水管網，早於 93

年 3 月即完成，污水處理廠卻因選址不佳，臨

大甲溪岸基地掏空崩塌，導致電力、消防、儀

控等設施受損，遲至 98 年 7 月始完成相關設

備運轉測詴，同年 12 月方陸續開始用戶接管

工程；而「高雄縣旗美系統」之污水處理廠因

選址不當，於 93 年 2 月完工後，即遭逢多次

颱風淹水，高雄縣政府遲至 99 年 1 月始接手

辦理改善整建工程，預計 100 年 9 月完成細部

設計，同年 12 月完成工程發包。上開 2 處系

統因處理廠未與污水管網同時完成，或處理廠

選址不當，相關設施（備）完工後閒置 6 年未

曾啟用。其餘如「臺北縣林口廠」、「高雄縣鳳

山溪廠與大樹廠」、「屏東縣六塊厝廠」等 4 座

污水處理廠，亦因分支管網或用戶接管建設時

程未相配合，導致污水處理效能始終偏低，迄

無明顯改善（詳後附表 4）。 

(３)又據審計部 100 年 1 月 27 日函報略以：「嘉義

縣大埔系統」前因鄉公所與設計監造廠商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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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問題，污水幹管延宕至 97 年 2 月始完工，

嗣嘉義縣政府依營建署意見接辦後，卻因污水

處理廠及用戶接管工程之設計成果遲未移

交，延宕近 3 年無法發包施工，任令已完工幹

管設施閒置，迄仍無法發揮效益。 

(四)營建署違背既定建設計畫執行策略，未優先補助已

完成處理廠地區之用戶接管工程，導致污水處理效

能過低，工業區處理廠納接生活污水之執行成效不

彰。經詢據營建署雖辯稱：該署係依據訂頒補助作

業要點第 6 點規定，審核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

報分期實施計畫，作為分年編列補助經費之依據，

且實施計畫核定後，該署仍得於年度預算額度內，

依各系統計畫執行狀況及經費支用情形覈實補

助，惟因地方政府財政不佳、用地取得及管線遷移

困難等因素，致未能按實施計畫期程進行，按規定

實施計畫之經費、期程及工程內容若有變更時，地

方政府應主動提報修正計畫予該署審核等語。惟按

所揭補助作業要點第 9 點規定，該署於審查地方政

府申請年度建設計畫時，應就以前年度計畫及預算

執行情形、負擔經費財源籌措及相關財務等項目進

行審查，爰倘地方政府囿於財政不佳、用地取得及

管線遷移困難等因素，未能按實施計畫如期進行，

該署自可依前述補助要點規定，據以調整補助金額

並要求改善，斷無任其每下愈況之理。矧該署主管

全國污水下水道建設執行之管控督導作業，卻以地

方政府未按實施計畫期程執行或主動提報修正計

畫，故未據以調整補助計畫，致污水處理廠與分支

管網或用戶接管建設完成時程無法配合等云置

辯，猶難卸怠失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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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內政部營建署自 81 年起執行污水下水道

建設計畫近 20 年，投入經費高達新臺幣二千餘億元，然

迄 99 年底全國污水下水道普及率仍僅 25.7％，且有將

近七成縣市之污水下水道普及率低於 10％，甚至苗栗

縣、臺東縣、澎湖縣及嘉義市等 4 縣市迄仍掛零，計畫

協調與督考機制長期效能不彰；又恣意擴大民間參與規

模，導致後續執行處處掣肘，迄 99 年底污水下水道普及

率僅提升 0.48％，尚不及第三期計畫所訂 97 年底前提

升 5.5％之目標；且因污水處理廠選址不當或與污水管

網建設時程無法配合，導致全國完工 1 年以上之 44 座污

水處理廠中，超過四成之處理用戶污水比率不及 30％，

設施（備）投資顯未達成計畫效益，浪費公帑損及施政

形象，確有怠失。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送請行

政院督飭確實改善處置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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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用戶接管普及率及污水處理率統計一覽表(依當月人口資料) 

資料截止日期：99 年 12 月 31 日 

縣市別  

各縣市  

總人口數

(1) 

各縣市  

總戶數

(2) 

污 水 處 理 率 ( % ) 

污水下水

道接管戶

數(3) 

專用污

水下水

道接管

戶數(4) 

建築物

污水處

理設施

施置戶

數(5) 

污水處理

戶數合計

(6)=(3)+ 

(4)+(5) 

污水下

水道普

及率  

(7)=(3)/

((1)/4) 

專用污

水下水

道普及

率  

(8)=(4)/

((1)/4) 

建築物

污水設

施設置

率  

(9)=(5)/

((1)/4) 

污水處理

率合計  

(10)=(7)+

(8)+(9) 

臺北市  2,618,772  654,693  671,206  28,700  17,707  717,613  100.00  4.38  2.70  100.00  

高雄市  1,529,947  382,487  232,895  33,840  87,943  354,678  60.89  8.85  22.99  92.73  

臺灣省  18,906,096  4,726,526  575,401  764,627  648,594  1,988,622  12.17  16.18  13.72  42.07  

 臺北縣  3,897,367  974,342  351,745  436,251  99,520  887,516  36.10  44.77  10.21  91.09  

 宜蘭縣  460,486  115,122  17,198  6,763  11,374  35,335  14.94  5.87  9.88  30.69  

 桃園縣  2,002,060  500,515  14,699  118,807  97,250  230,756  2.94  23.74  19.43  46.10  

 新竹縣  513,015  128,254  6,381  27,265  35,982  69,628  4.98  21.26  28.06  54.29  

 苗栗縣  560,968  140,242  0  4,803  16,422  21,225  0.00  3.42  11.71  15.13  

 臺中縣  1,566,120  391,530  5,775  20,450  49,299  75,524  1.47  5.22  12.59  19.29  

 彰化縣  1,307,286  326,822  289  9,902  57,407  67,598  0.09  3.03  17.57  20.68  

 南投縣  526,491  131,623  3,298  3,320  22,398  29,016  2.51  2.52  17.02  22.04  

 雲林縣  717,653  179,413  1,347  4,557  35,167  41,071  0.75  2.54  19.60  22.89  

 嘉義縣  543,248  135,812  6,068  3,359  9,092  18,519  4.47  2.47  6.69  13.64  

 臺南縣  1,101,521  275,380  1,884  7,913  21,768  31,565  0.68  2.87  7.90  11.46  

 高雄縣  1,243,536  310,884  29,807  14,211  56,988  101,006  9.59  4.57  18.33  32.49  

 屏東縣  873,509  218,377  10,046  4,146  22,454  36,646  4.60  1.90  10.28  16.78  

 臺東縣  230,673  57,668  0  247  5,870  6,117  0.00  0.43  10.18  10.61  

 花蓮縣  338,805  84,701  4,257  1,230  6,950  12,437  5.03  1.45  8.21  14.68  

 澎湖縣  96,918  24,230  0  470  5,322  5,792  0.00  1.94  21.96  23.90  

 基隆市  384,134  96,034  5,376  4,287  9,976  19,639  5.60  4.46  10.39  20.45  

 新竹市  415,344  103,836  3,173  23,986  20,269  47,428  3.06  23.10  19.52  45.68  

 臺中市  1,082,299  270,575  61,725  53,028  38,167  152,920  22.81  19.60  14.11  56.52  

 嘉義市  272,390  68,098  0  2,874  10,339  13,213  0.00  4.22  15.18  19.40  

 臺南市  772,273  193,068  52,333  16,758  16,580  85,671  27.11  8.68  8.59  44.37  

福建省  107,308  26,827  8,471  63  0  8,534  31.58  0.23  0.00  31.81  

 金門縣  97,364  24,341  6,474  1  0  6,475  26.60  0.00  0.00  26.60  

 連江縣  9,944  2,486  1,997  62  0  2,059  80.33  2.49  0.00  82.82  

總  計  23,162,123  5,790,533  1,487,973  827,230  754,244  3,069,447  25.70  14.29  13.03  53.01  

說明:           

1.上述各縣市總人口數係由內政部戶政司網站 (http://www.ris.gov.tw)年度統計至 99 年

12月底資料。  

2.分母為依據 91.11.12 本署邀行政院主計處、經建會、環保署、縣市政府、學者專家

召開「污水下水道普及率相關參數及計算公式座談會」研商共識，各縣市戶數係依

各縣市戶政資料總人口除以假設每戶四人而得。  

3.本資料係由各縣市政府提送審計部彙整。  

 

http://www.ris.gov.tw)年度統計至99年12
http://www.ris.gov.tw)年度統計至99年12


 15 

 

《附表 2》完工 1 年以上，處理用戶污水比率低於 30%之污水處理廠 

資料截止日期 99 年 12 月底 

市別 
污水處理

廠名稱 
處理能量 

完工日期 

(年/月) 

總處理比率

(註 1) 

處理用戶污

水比率(註 2) 

高雄縣 旗美廠 12,870 93/2 0.00% 0.00% 

基隆市 和平島廠 63,500 98/3 4.70% 0.10% 

彰化縣 二林廠 6,200 98/3 7.30% 3.20% 

新竹市 客雅廠 30,000 97/12 3.30% 3.30% 

雲林縣 斗六廠 20,000 95/9 65.00% 5.40% 

花蓮縣 花蓮廠 50,000 97/4 50.20% 6.80% 

臺中縣 石岡廠 22,000 98/6 10.50% 10.50% 

高雄縣 鳳山溪廠 109,600 94/9 27.40% 14.60% 

屏東縣 六塊厝廠 49,650 95/1 40.30% 16.20% 

臺南市 虎尾寮廠 12,000 91/11 88.30% 16.70% 

臺中縣 梨山廠 650 96/1 18.50% 18.50% 

新竹縣 竹東廠 10,500 98/9 19.00% 19.00% 

高雄縣 大樹廠 12,000 94/7 33.30% 20.80% 

臺北縣 八里廠 1,320,000 86/7 77.30% 21.30% 

臺北縣 
淡水廠

(BOT) 
28,000 96/1 23.90% 23.90% 

金門縣 榮湖廠 3,000 88/8 26.70% 24.30% 

臺南縣 柳營廠 6,000 94/3 58.30% 25.10% 

高雄市 
楠梓廠

(BOT) 
75,000 98/6 66.70% 26.70% 

臺北縣 林口廠 23,000 95/11 70.90% 27.00% 

註 1：總處理比率=總處理水量(含截流水)/污水廠設計處理能量。 

註 2：處理用戶污水比率=處理用戶污水量(不含截流水)/污水廠設計處理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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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早期（81 至 92 年間）完工處理廠之污水處理現況表 

單位：CMD 

縣市別 
污水處理
廠名稱 

完工日期 
(年/月) 

98年12月底
之總處理百
分比(註1) 

99年12月底
之總處理百
分比(註1) 

用戶污水處理
百分比(註2) 

基隆市 六堵廠 92/11 52.3％ 54.6％ 54.6％ 

臺北縣 八里廠 86/7 75.8％ 77.3％ 21.3％ 

臺中市 福田廠 90/11 74.6％ 74.6％ 65.5％ 

臺中縣 關連廠 86/4 50.0％ 50.0％ 50.0％ 

南投縣 中正廠 85/4 34.3％ 34.3％ 34.3％ 

臺南市 安平廠 88/7 87.1％ 90.2％ 33.3％ 

金門縣 

太湖廠 81/2 61.9％ 61.9％ 61.0％ 

榮湖廠 88/8 26.7％ 26.7％ 24.3％ 

擎天廠 91/9 50.0％ 50.0％ 34.0％ 

註 1：總處理百分比=處理總水量(含截流水)/污水廠設計處理能量。 
註 2：用戶污水處理百分比=處理用戶污水量(不含截流水)/污水廠設計處理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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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已完工污水處理廠使用情形未如預期明細表 
資料截止日期 99 年 12 月底 

污水處理廠 
工程名稱 

工程決標
金額（千元） 

完工日期 
(年/月) 

處理用戶
污水比率 

備   註 

基隆市和平島廠 
(和平島污水處理
廠主體工程) 

2,060,000 98/3 0.1％ 

分支管網及用戶接
管工程迄未完成，
造成處理廠污水處
理量偏低。 

雲林縣斗六廠 
(斗六市污水處理
廠工程) 

748,250 95/9 5.4％ 同上。 

花蓮縣花蓮廠 
(花蓮地區水資源
回收中心新建工
程第一期) 

1,039,000 97/4 6.8％ 同上。 

臺中縣石崗壩廠 
（石岡壩水源特
定區污水處理廠
新建工程） 

746,727 98/6 10.5％ 

前因污水處理廠選
址不佳，臨大甲溪
岸基地掏空崩塌，
導致電力、消防、
儀控等設施受損，
影響污水處理廠相
關設備運轉測詴。 

高雄縣旗美廠 
（高屏溪旗美污
水下水道系統－
五明污水處理廠
興建工程） 

268,360 93/2 0％ 
污水處理廠選址不
佳，遭逢數次颱風
淹水，修復中。 

臺北縣林口廠 
(林口鄉污水下水
道系統北區處理
廠及周邊設施新
建工程) 

715,560 95/11 27.0％ 

分支管網及用戶接
管工程迄未完成，
造成處理廠污水處
理量偏低。 

高雄縣鳳山溪廠 
(高雄縣鳳山溪污
水處理廠工程) 

914,132 94/9 14.6％ 同上。 

高雄縣大樹廠 
(大樹污水處理廠
工程) 

273,800 94/7 20.8％ 同上。 

屏東縣六塊厝廠 
(屏東市污水下水
道系統六塊厝污
水處理廠工程) 

645,000 95/1 16.2％ 同上。 

合     計 7,410,829    

註：處理用戶污水比率=處理用戶污水量(不含截流水)/污水廠設計處理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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